附件2-1
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项目执行单位:

本级主管部门：
	项目负责人
	

	单位地址
	

	项目属性
	

	项目预算   （万元）
	年份
合计
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其他资金


	功能科目
	科目名称： 
	　
	科目代码：
	　

	绩效考评
	

	项目申请理由 
	　

	项目主要内容
	　

	经费测算
	　

	项目组织实施计划       
	　

	项目采购内容
	品目
数量
　
　
　
　
　
　
　
　


	
	
	
	
	

	《项目申报书》填报说明

	1、《项目申报书》是自治区本级级行政事业单位向自治区财政厅申请行政事业类项目支出预算时所使用的申报材料标准格式，由项目单位组织填制。在报送2014年预算数据时，所有的项目支出都应当填制一份《项目申报书》。

	2、项目名称：按规范的项目名称内容填报，与部门预算项目名称一致；

	3、项目编码：财政部门统一规定的单位预算代码；（不填，由财务统一填报）

	4、项目执行单位：填写项目用款单位；

	5、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用款单位的负责人；

	6、项目属性：分为“延续项目”、“新增一次性项目”和“新增延续性项目”；

	7、项目预算：填写项目资金总额，并按资金来源不同分别填写，包括财政拨款、自有资金、其他等；

	8、功能科目：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填列，与项目支出录入选择的科目及代码一致；

	9、项目申请理由：分别描述项目立项的依据、项目申报的可行性、项目申报的必要性等；

	10、项目主要内容：简要描述项目的内容、目的、范围、期限等基本情况；

	11、经费测算：包括经费组成、测算过程等；

	12、项目组织实施计划：按进度描述本年度项目具体细化的实施内容，包括项目预算支出执行计划。

	13、项目采购内容：涉及政府采购的，要列出采购项目、采购数量。


